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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加航南中国代理 

信息提示: 申请电子旅行证授权(eTA) – 飞行到加拿大 

加拿大政府最近推出了新的入境要求，被称为电子旅行授权（eTA），适用于*免签证的外藉

人士乘搭飞机進入加拿大时的一項新入境要求(包括过境旅客)。 

从 2016 年 3 月 15 日正式實施，免签证國家的公民(美国公民除外)，乘搭飞机進入加拿大之

前需要取得 eTA。 

eTA 需要於线上申请，流程简単，只需要几分钟时间。你需要準備好护照，信用咭和电子邮

件地址，申请費用加币七元， eTA 的有效期可長達五年。 

當中，美国公民及持有有效签证的旅客可豁免，[但不包括美国永久居民(美国绿咭持有人)

乘搭飞机進入加拿大。但如经陆路進入加拿大則不需要 eTA]。有关你所屬国家公民是否需

要或需申请 eTA，你可访问加拿大政府的电子旅行授权网站了解详情： 

http://www.cic.gc.ca/english/visit/eta.asp 

(英文网站)  http://www.cic.gc.ca/english/visit/eta-facts-en.asp 

(中文网站)  http://www.cic.gc.ca/english/visit/eta-facts-zh.asp 

*免签证的外藉人士: 不是加拿大公民和根据他们旅游目的及所屬国藉而不需要签证者。 

请注意上面的官方网站公报信息更新： 

“加拿大公民，包括双重国籍公民，都没有资格申请 eTA 并大力鼓励使用有效的加拿大护照

旅行。”  

提示：如旅客享有加拿大豁免签证資格，需持有效护照前往或於加拿大转机，並强烈建议出

票前获得 eTA 授权。加拿大航空公司对因无效证件被拒绝登机的乘客不承担任何责任。並尊

守已购买机票的所有适用票价规则和条款。 

如有任何爭议，以加拿大政府的电子旅行网站为準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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